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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汇杰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工作

进展情况报告（第十二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汇杰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汇

杰设计”或“公司”）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市。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证券”）作为汇

杰设计的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规

定，以及《汇杰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汇杰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

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1、辅导小组成员及变动情况

财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周睿、张伟、肖陆平、肖久灵、

单雨薇、黄昊、李思昊 7人组成，其中周睿、张伟、肖陆平 3人

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周睿为辅导工作小组组长。

在本期辅导过程中，本项目新增李思昊为辅导工作小组成员，



2

其余备案辅导人员未发生变更，此次变更后，辅导工作小组成员

为张伟、肖陆平、肖久灵、周睿、单雨薇、黄昊、李思昊，新增

辅导人员李思昊简历如下：

李思昊：证券登记编码为 S0530122110027，现任职于财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参与了金则利 IPO、瑞德尔新三板挂牌

等项目，具有一定的证券市场从业经历，李思昊目前未担任其他

公司辅导工作。李思昊自加入辅导项目组以来，已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贵局的要求开展尽职调查及辅导工作事宜，目

前主要负责财务尽职调查等相关事项。

上述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均为财信证券正式员工，均已取得证

券从业资格，具备相关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拥

有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工作经验。截至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

告出具日，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均不存在同时担任 4家以上企业的

辅导工作，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参与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为：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辅导期内，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了更好地推进审计

工作开展，结合公司的业务现状，经综合评估及审慎研究，公司

终止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合作，聘请大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

2025年 8月 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聘任 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2025年 9月 5日，公

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25 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除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外，公司其他辅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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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机构保持不变。

2、接受辅导人员及变动情况

本辅导期内，接受辅导人员为汇杰设计的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含 5%）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公司换届前接受辅导人员的名单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刘捷 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2 黄鸿君 董事、副总经理

3 张良 董事

4 佘凯 董事、副总经理

5 储守成 董事

6 李为 监事会主席

7 罗坚 监事

8 黄巧 职工代表监事

9 彭秀莲 董事会秘书

10 李思思 财务负责人

11 范晋萍 持股 5%以上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

在本期辅导过程中，公司董事、监事、职工监事进行了换届，

换届后的汇杰设计的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

以上（含 5%）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接受了辅导，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刘捷 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2 黄鸿君 董事、副总经理

3 张良 董事

4 佘凯 董事、副总经理

5 储守成 董事

6 杨鹏 董事

7 刘军 监事会主席

8 罗坚 监事

9 孙凯峰 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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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10 彭秀莲 董事会秘书

11 李思思 财务负责人

12 范晋萍 持股 5%以上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

13 侯杏 总经理助理

14 文凯 总经理助理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1、辅导时间

本期辅导时间为 2025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9月 30日。

2、辅导方式

本辅导期内，财信证券主要采取了访谈、日常督导等方式开

展辅导工作。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1、对公司三会一层的运行情况进行跟踪了解，督促公司按

照有关规定进一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基础；

2、对辅导对象内部控制的有效运作情况进行跟踪调查，通

过收集公司每月标准化问题清单及证券质押冻结明细表、定期询

问业务开展情况等方式持续关注公司在业务、公司治理、财务等

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持续关注辅导对象生产经营的合法合规性，

督导公司规范运作；

3、指导辅导对象按照新三板信息披露要求及时、公平地披

露所有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他证券品种交易价格、投资者投资决

策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4、对公司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公司

开展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筹备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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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本辅导期内，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作

为证券服务机构，均积极配合财信证券开展辅导工作。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1、关于尚未聘任独立董事的问题

主要问题：

汇杰设计尚未聘任独立董事。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试行）》的规定，“上市公司应当设立独立董事，独立

董事的人数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其中一名应当为会计

专业人士。”

解决情况：

公司已初步遴选 2名独立董事。后期公司将根据独立董事候

选人意愿结合公司治理运行情况在北交所申报前按照《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1号——独立董事》的要求设立

独立董事。

2、公司制度需规范和完善

主要问题：

汇杰设计目前仍然沿用其新三板挂牌时建立的整套公司治

理制度。一方面，汇杰设计没有建立符合北交所要求的《累积投

票制度》《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必要制

度；另一方面，汇杰设计《公司章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制度需根据北交所业务规则进行修订完善。



6

解决情况：

辅导机构会同律师辅导公司已制定北交所上市相关治理制

度文件初稿，待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如需）审议通过后实施。

3、公司财务规范性梳理

主要问题：

汇杰设计在前期经营过程中，其财务存在部分规范性问题，

如部分财务会计制度以及少数内部控制环节仍存在执行不到位

等情况。

解决情况：

辅导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财务规范性进行了全面

梳理，协助公司完善了财务会计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并督促公

司按照新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运行。

4、租赁房产存在瑕疵

主要问题：

汇杰设计无自有房产，公司与湖南省印刷科技研究所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公司承租位于长沙市新开铺

路滑油塘 6号的建筑面积 6,855平方米的房屋（其中未报建建筑

面积 4,050.12 平方米，产权面积 2,804.44 平方米），租赁期限

10年。根据出租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述土地权属归湖

南省印刷科技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使用权类型为行政划拨地，

用途为可研、设计用地，使用权面积为 6,760.21平方米，存在租

赁房屋的土地性质系划拨用地，且租赁房屋未取得产权证的情况。

解决情况：

公司位于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滑油塘 6 号的经营场地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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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风险已撤销，后续公司拟继续与出租方沟通，获取承租土地

和房屋报建相关审批文件；并测算若公司无法继续租赁使用上述

划拨用地上建设的房产而搬迁的费用及对利润的影响。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本辅导期间，财信证券持续对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并就发现

的具体问题与公司、其他中介机构进行沟通并形成具体解决方案，

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如下：

1、关于尚未聘任独立董事的问题

主要问题：

汇杰设计尚未聘任独立董事。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试行）》的规定，“上市公司应当设立独立董事，独立

董事的人数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其中一名应当为会计

专业人士。”

解决方案：

目前公司已初步遴选 2名独立董事。后期公司将根据独立董

事候选人遴选并结合公司治理运行情况在北交所申报前按照《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1号——独立董事》的要

求设立独立董事。

2、公司制度需规范和完善

主要问题：

汇杰设计目前仍然沿用其新三板挂牌时建立的整套公司治

理制度。一方面，汇杰设计没有建立符合北交所要求的《累积投

票制度》《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必要制

度；另一方面，汇杰设计《公司章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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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制度需根据北交所业务规则进行修订完善。

解决方案：

为保证汇杰设计符合北交所上市要求，拟在辅导验收前指导

企业建立和完善符合北交所上市要求的各类公司治理制度，维护

投资者权益。

3、公司财务规范性梳理

主要问题：

汇杰设计在前期经营过程中，其财务存在部分规范性问题，

如部分财务会计制度以及少数内部控制环节仍存在执行不到位

等情况。

解决方案：

公司初步制定修改的财务会计制度与内部控制制度尚未在

实际经营中得以验证，辅导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将督促公司严格

执行已制定修改的财务会计制度与内部控制制度，确保公司财务

规范性满足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的各

项要求。

4、租赁房产存在瑕疵

主要问题：

详见本报告“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

案”之“（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之“4、

租赁房产存在瑕疵”。

解决方案：

公司位于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滑油塘 6 号的经营场地面临的

拆迁风险已撤销，后续公司拟继续与出租方沟通，获取承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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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房屋报建相关审批文件；并测算若公司无法继续租赁使用上述

划拨用地上建设的房产而搬迁的费用及对利润的影响。

5、经营业绩下滑

受行业及公司多重因素影响，公司 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4,939.82万元，同比下滑 47.30%，实现净利润-2,036.15万元，

同比下滑 202.98%。

解决方案：

为改善经营效益，公司一方面聚焦项目全周期管理，加速推

进在施项目验收进程，同时积极拓展优质新项目储备；另一方面

推行全面预算管控，通过精细化成本管理、优化费用支出结构等

多措并举，持续提升运营效率和企业盈利能力。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辅导人员为周睿、张伟、肖陆平、肖久灵、单雨薇、

黄昊、李思昊。为进一步推进辅导工作进程，财信证券将继续对

接受辅导对象进行持续、深入的辅导：

1、持续引导辅导对象学习上市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规范

运作指引、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内容，督促辅导对象了解和熟悉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尤其是最新

的监管政策和规范运行要求；

2、协助辅导对象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提高公

司的规范运作水平。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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